	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工系114學年度
優良輔導老師候選人推薦表

	候選人
	

	推薦人
	





(學生推薦需5人(含)以上，請所有推薦人親簽學號、姓名及聯絡方式(手機尤佳)，並標註主要聯絡人)

	具
體
優
良
事
蹟
	請說明被推薦人符合下列何項評選標準，並說明其具體事蹟：
一、關懷學生，輔導學生生活、學習與活動有具體成效者。 
二、主動發現學生困難問題並提供協助有具體事實者。 
三、處理學生特殊及重大事件有具體事實者。 
四、其他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創新或具體措施者。



